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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7-006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子公司--

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固废”），目前处于筹建阶段，由

于银行贷款尚未落实到位；为了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经华昌固废股东单位协商，

拟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至4,000万元。各股东单位按所占注册资本比例

分别货币出资，本公司应货币出资5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金额及

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完成后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00  50% 2,000  50%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750  25% 1,000  25% 

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0  15% 600  15%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0  10% 400  10% 

合计 3,000  100% 4,000  100% 

    2017年3月14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以7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上述交易对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方共同

投资。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朱郁健先生、胡波先生回避了表

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名称：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乐余镇染整工业区（张家港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53941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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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光耀；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储存、利用、处理； 

成立日期：2003年 10月 10日。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杨舍镇人民路 11号华昌东方广场 23层（张家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142116578L； 

法定代表人：朱郁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实业的投资、管理、收益。 

成立日期：1979年 12月 15日。 

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3、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 11号华昌东方广场 Z4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14124363C； 

法定代表人：路江；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设备安装、室内装饰，建筑材料、装饰装璜材料、水

暖管道零件购销； 

成立日期：1999年 04月 28日。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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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交易方公司均比较熟悉，具备诚实守信的履约能力；且投资金额较小，

不会出现较大违约风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市涟水县薛行化工园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26MA1ME27J0K； 

法定代表人：张光耀；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固体废物治理；危险废物治理（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6年1月5日。 

目前，华昌固废正处于筹建阶段，长周期设备已完成订货。本次增资完成后，

华昌固废注册资本将增加至4,000万元，公司货币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

例50%不变。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在银行贷款尚未落实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注册资

本，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华昌固废从事固体废物治理，为涟水薛行化工园区、淮

安市周边提供危险废物处理配套；并可利用危险废物处理装置产生的热能，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提供热风、蒸汽供热配套，减少外部蒸

汽采购量，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对合作方的依

赖。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生零星工程施

工服务金额 83.77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

了独立 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程序适当。本

次增资有利于促进华昌固废项目建设平稳、有序展开，保证项目进度；且共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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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同步出资到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

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增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程序适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关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独立董事事前确认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 月 14日 

 




